
皖高法 (2θ 15〕 16号

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gll罪数额较大
认定标准的规定

各市中级人民法院 :

根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三条的规定,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

状况,现对我省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较大认定标准规定

如下:

—、拒不支付一名劳动者三个月以上的劳动报酬且数额在一

万元以上的;

二、拒不支付十名以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且数额累计在五万

元以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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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抄送:省委政法委,省人大法工委,省检察院,省公安厅,省司法厅,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
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

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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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4年 12月 ⒛ 日印发


